
 

证券代码：002072         证券简称：凯瑞德         公告编号：2016-L109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凯瑞

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 515 号），针对问询函中

提及的事项，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1、你公司为晶峰日用与德州分行签订的 4300 万元贷款中的 2800 万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请说明你公司本次对外担保是否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履行了相关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2014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作为以往担保事项和额度的延续，同意为德州晶华集团有

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峰日用”）、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

限公司在 2014年 11月 6日至 2015年 11月 6日期间与金融机构签署的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累计不超过 1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上述事项已提交 2014年

10月 10日召开的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9月 18日、2014年 10月 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5年 6月 23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以下简称“德州分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晶峰日用与德州分行 2015年 6月 23日签署的流动资金贷

款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2,8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一年（2016年 6 月 23日止）。 

综上，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公司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履

行了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2016 年 5 月 27 日，晶峰日用与德州分行签订的 43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12 个

月。请明确说明该笔贷款是否到期、是否出现违约情形，如否，请说明德州分行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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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其中 2800 万元本金及利息、罚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具体原因； 

回复： 

2016 年 5 月 27 日，在我公司审批的担保期限（2016 年 6 月 23 日止）将要到期的

情况下，晶峰日用与中国银行德州分行借款 4300 万人民币进行授信重整（实际是借新

还旧），已归还了 2015 年 5月 23日《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应的原主合同贷款，新放贷

款期限为 12个月，贷款利率 4.35%，还款方式为按季还息到期一次还本。 

上述双方在 2016 年 5 月 27 日进行借款和授信重整过程中，已归还了 2015 年 6 月

23日《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应的原主合同贷款，在新放贷款时未通知我公司继续进行担

保、履行对外担保审批手续和提供相关对外担保资料，因此，上述晶峰日用与德州分行

的借款、授信重整、新放贷款是在我公司完全未知情的情况下单方面实施的，且在上述

过程中实际已归还了 2015 年 6月 23日《最高额保证合同》对应的原主合同贷款，我公

司上述担保责任已在晶峰日用归还原主合同贷款后自然解除！因此，我公司认为晶峰日

用在 2016年 5月 27日的借款应视为其新放贷款行为（借新还旧），我公司未对其新放

贷款提供对外担保，也不存在为其新放贷款继续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义务。 

在收到中国银行德州分行诉讼并知悉上述情况后，我公司多次同中国银行、晶峰日

用进行沟通和交涉，要求其尽快解决上述借款纠纷事宜，中国银行、晶峰日用双方均告

知我公司：“政府相关部门正在协调解决上述借款事宜，不会让我公司实际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但因政府保密要求和银行审批流程限制等原因中国银行德州分行未能按我公

司要求出具《正式书面证明》；同时，公司也通知法务部门进行相关的调查取证，保留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的一切权利。 

3、请补充披露晶峰日用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合理分析晶峰日用的财

务状况、还款能力，并说明你公司本次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后，可能对生产经营情况造

成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1）晶峰日用一年一期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 9月 

资产总计 135,367.78 98,118.99 



 

负债总计 48,000.11 48,385.21 

权益总计 87,367.67 49,733.78 

主营收入 37,122.63 7642.72 

营业利润 1,063.64 -149.95 

利润总额        328.25   -37,633.88  

2016年 1-9月亏损主要原因系该企业经政府给予支持政策进行厂址搬迁，拆除旧厂

固定资产窑炉、厂房及其相关机器设施并进行报废处理所致。晶峰日用迁入新厂址后，

生产运营正常。目前，政府正在协调相关金融机构与晶峰日用尽快制定还款方案，解决

上述纠纷。 

（2）在收到中国银行德州分行诉讼后，我公司多次问询晶峰日用和中国银行具体

解决方案，双方均告知我公司：“政府相关部门正在协调解决上述借款事宜，不会让我

公司实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因政府保密要求和银行审批流程限制等原因中国银行

德州分行未能按我公司要求出具《正式书面证明》。 

（3）尽管政府相关部门正在协调解决，中国银行也明确表示不会让我公司实际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如第 2题目中所述，我公司并未对其新放贷款提供对外担保，不存

在为其新放贷款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我公司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继续同中国银行、

晶峰日用进行沟通和交涉，以期尽快解决上述借款纠纷事宜；同时，我公司也通知法务

部门进行相关的调查取证，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的一切权利。 

    4、你公司应予以说明的其他相关事项。 

回复： 

公司无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2 日 


